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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股票持股到百分之5怎么办⋯机构持股票超过百分之5%
就要上报吗？今天看了 一篇文章
说某机构持有某股票百分之5为上报 股票暂停-股识吧

一、个人持股超5%时多久不能卖????

《证券法》第八十六条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
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五时，应当在该事
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
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
在上述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
到百分之五后，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五，应
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
在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公告后二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参考资料：《证券法全文》*：//*law-lib*/law/law_view.asp?id=102905

二、机构持股票超过百分之5%就要上报吗？今天看了 一篇文章
说某机构持有某股票百分之5为上报 股票暂停

持有5%以上就要上报证监会备案，停牌倒不一定。

三、只占百分之五，如果我不做了，股份怎么办

与其他股东协商转让，如果只是公司刚开始成立，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按照公司损
益估算所有股权价值，然后与其他所有股东协商退出。
可以坚持占股也可以协商转让。
如果公司现金急缺，也可以磋商具体的资金返还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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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5%股份的股东有话语权吗

立即公告(三日内公告)..证券法第八十六条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
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
五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
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
在上述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
到百分之五后，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五，应
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
在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公告后二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五、持股5%以上股东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敏感期是哪些时候，并
请给出法律条文规定

以下同样适用5%以上股东。
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高管转让股份作出规定
高管每年可转让股份的数量不得超过上年末持股的25％；
对于高管多次买卖的，以最后买卖日计算交易禁止期 。
中国证监会日前发布《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规则》，对上市公司高管每年可转让的股份数量计算方法、短线交易禁止期
、禁止交易窗口期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规则》明确，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通过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
。
因上市公司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因上市公司高管在二级
市场购买、可转债转股、行权、协议受让等各种年内新增股份，新增无限售条件股
份当年可转让25％，新增有限售条件的股份计入次年可转让股份的计算基数。
《规则》明确，上市公司高管可转让股份的数量，以上年末其所持有本公司发行的
股份为基数。
当年可转让但未转让的本公司股份，应当计入当年末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总数，
该总数作为次年可转让股份的计算基数。
高管所持股份不超过1000股的，可一次全部转让，不受25％的比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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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持5%股份的股东有话语权吗

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股权分散，持股超过5%的股东，实际上就是大股东了，他们
对公司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所以，持股5%以上的股东，绝对是属于上市公司内部
交易的知情人员。
在中国，股权集中度比较高，但就目前A股上市公司的持股情况而言，虽然很多持
有5%以上的股东，属于十大股东，但是其影响力不高。
很多机构投资者仅是做财务上的投资，其实并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运作。
但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5%以上的股东是有权要求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
至于上市公司披露哪些信息，就得看上市公司自己了。
当然从投资者保护来说，5%的规定，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持有公司5%以上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出现以下情况有披露义务：每增减上市公司股份达到5%、增持后导致
所持股份达到20%或30%，以及增持股份导致控股上市公司、在持股30%以上后继
续增持的，均有告知上市公司的义务。
同时，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对于股改前持有、控制公司
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每减持限售股份达到该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
一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既然你都做出公告披露通知上市公司作为重大知情权人了，你就有权利要求上市公
司披露信息，你也理所应当属于内幕交易的知情人员。

七、加入一个机构买入的股票达到5%，那他还怎么操纵股票?

一般机构要操作一个股票没有办法操作的。
不举牌的方法就是分成很多个账户，分散持有股票。
这样就没有5%的限制。
以前机构炒杭构钢销股票时，被证监会彻查时，发现有的账户主人早就死了，还有
很多账户是好多农村的老头老太。
这个就是把账户分散了。

八、持股百分之五股东减持需公告吗 最新，证监会对于持股百
分之五以上股东增减持信息披露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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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是必须公告的，根据规定： 出售方的信息披露义务包括：减持比例达到5
%的，应当在三个交易日内公告，并在公告后的二日内不得再行买卖；
5%以上大股东因减持股份导致其持股比例低于5%的，应当在二个交易日内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因减持股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应当公告权益变
动报告书；
已实施股改公司的股票，持股5%以上股东每增减1%时必须公告。
购买方的信息披露义务包括：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达到5%的，应当在三个交
易日内公告(权益变动报告书)且不得再行买卖该公司股票；
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后，每增减5%，应当在三个交易日内公告，并在公告
后的二日内不得再行买卖；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30%时，继续增持的，应当
进行要约收购，并应当编制要约收购报告书，并就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作提示性公
告。
中国证监会在15日内无异议的，收购人可以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
对符合规定条件的收购人，也可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要约豁免。

九、个人持股超5%时多久不能卖????

《证券法》第八十六条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
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五时，应当在该事
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
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
在上述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
到百分之五后，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五，应
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
在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公告后二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参考资料：《证券法全文》*：//*law-lib*/law/law_view.asp?id=10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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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涨幅过大停牌核查一般要多久》
《一只刚买的股票多久能卖》
下载：买股票持股到百分之5怎么办.doc
更多关于《买股票持股到百分之5怎么办》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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